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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物
館
的
新
情
勢

博
物
館
是
知
識
彙
集
之
地
，
也
是
一
國
文
化
的

櫥
窗
，
然
而
當
今
博
物
館
還
要
扮
演
經
濟
發
展
的
媒

介
，
在
﹁
知
識
經
濟
﹂
中
成
為
不
可
或
缺
的
角
色
。

所
以
博
物
館
人
員
面
臨
一
個
近
乎
兩
難
的
課
題
，
用

最
淺
白
的
話
說
，
他
們
不
但
要
是
學
者
，
是
教
育

家
，
還
要
是
企
業
家
。

二
○
○
一
年
世
界
博
物
館
協
會
︵International

C
om

m
ittee

of
M

useum
︶
在
西
班
牙
巴
塞
隆
納
舉
行

年
會
，
時
任
法
國
國
立
博
物
館
聯
會
︵R

éunion
des

m
u

sées
n

atio
n

au
x

︶
執
行
長
的
杜
雷
︵P

h
ilip

p
e

D
urey

︶
發
表
專
題
演
講
，
他
說
：

近
二
十
年
來
，
西
歐
及
北
美
之
博
物
館
皆
著
手

更
新
、
擴
建
，
同
時
修
復
、
收
購
藏
品
及
出
版
圖
錄

並
且
策
劃
展
覽
；
此
外
亦
不
斷
加
強
博
物
館
接
待
、

商
店
、
工
作
室
、
餐
廳
、
視
廳
室
之
服
務
。
在
此
競

爭
情
勢
之
下
，
博
物
館
從
各
方
尋
求
贊
助
，
以
用
於

展
覽
，
收
購
文
物
，
推
展
各
項
活
動
。
除
籌
劃
巡
迴

展
、
特
展
，
並
於
國
外
子
機
構
舉
辦
常
態
展
，
亦
透

過
複
製
品
之
行
銷
建
立
品
牌
及
全
球
商
業
網
，
營
收

集
資
後
則
回
饋
運
用
於
博
物
館
之
擴
建
與
再
造
。

面
對
博
物
館
間
之
競
爭
及
商
業
競
爭
，
法
國
政

府
一
開
始
就
建
立
了
資
金
統
一
管
理
之
制
度
，
並
由

博
物
館
聯
會
負
責
增
加
博
物
館
之
館
藏
以
及
公
共
服

務
等
事
務
︵
註
一
︶
。

這
些
新
措
施
並
不
限
於
法
國
國
立
博
物
館
，
而

是
世
界
性
的
趨
勢
。
顯
然
的
，
新
的
博
物
館
經
營
觀

念
必
須
兼
具
商
業
發
展
與
文
化
推
廣
，
這
兩
個
過
去

認
為
可
能
衝
突
或
牴
觸
的
領
域
，
現
在
卻
要
使
它
們

結
合
在
一
起
。

我
曾
為
博
物
館
在
知
識
文
化
領
域
中
尋
找
定

位
，
認
為
它
具
有
學
術
性
的
，
但
比
不
上
研
究
院

︵A
cadem

y

︶
之
深
奧
；
具
有
教
育
性
，
但
比
不
上
大

學
等
各
級
學
校
之
正
規
。
然
而
博
物
館
也
有
研
究
機

構
和
學
校
所
缺
如
的
長
處
，
它
擁
有
龐
大
的
資
產
，

不
論
是
人
類
文
明
的
遺
產
或
是
市
場
上
可
以
量
化
的

財
產
，
不
論
是
國
家
的
財
產
或
是
民
間
的
公
共
財
，

這
麼
大
筆
的
資
產
既
要
妥
善
管
理
保
存
，
也
要
有
效

發
揮
其
蘊
藏
的
作
用
。
所
以
博
物
館
比
起
學
術
性
的

研
究
院
具
有
更
多
的
社
會
性
，
比
起
教
育
性
的
各
級 4

博
物
館
自
主
之
道

╱
杜
正
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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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
具
有
它
們
所
不
備
的
經
濟
性
。
在
學
術
研
究
、

教
育
推
廣
和
經
濟
效
益
三
方
面
尋
找
到
平
衡
點
，
從

而
把
它
的
資
產
的
作
用
充
分
發
揮
出
來
，
應
該
是
博

物
館
人
員
的
本
務
。

博
物
館
的
定
位
問
題

所
以
政
府
或
社
會
應
該
建
立
一
個
共
識
，
博
物

館
是
一
種
業
務
單
位
，
而
且
是
專
業
性
極
強
的
業
務

單
位
，
它
的
營
運
應
維
持
獨
立
的
運
作
機
制
，
但
也

應
建
立
專
業
監
督
機
制
。
然
而
博
物
館
若
要
維
護
人

類
文
明
遺
產
，
發
揮
遺
產
的
真
義
︵
學
術
性
︶
及
作

用
︵
教
育
性
︶
，
是
不
容
易
在
市
場
機
能
的
競
爭
中

生
存
的
，
所
以
國
家
必
須
對
博
物
館
承
擔
一
定
的
責

任
。
另
一
方
面
，
博
物
館
既
然
獲
得
國
家
︵
或
政
府
︶

經
費
的
挹
注
，
要
完
全
拒
絕
後
者
的
要
求
也
是
不
可

能
或
不
合
理
的
。

換
句
話
說
，
博
物
館
雖
受
行
政
部
門
的
規
範
，

但
要
和
行
政
體
系
保
持
一
定
的
距
離
，
才
是
比
較
理

想
的
關
係
。
世
界
先
進
潮
流
的
趨
勢
，
基
本
上
都
朝

向
博
物
館
的
獨
立
運
作
改
變
。
博
物
館
於
是
逐
漸
淡

化
行
政
的
角
色
而
增
加
社
團
︵asso

ciatio
n

︶
的
色

彩
，
國
家
的
勢
力
退
出
，
社
會
的
資
源
注
入
︵
註

二
︶
。這

是
我
所
認
為
博
物
館
自
主
之
道
最
基
本
的
概

念
，
玆
就
博
物
館
的
正
規
運
作
、
社
會
資
源
的
注

入
，
以
及
知
識
經
濟
的
商
業
機
能
，
提
出
個
人
三
年

來
的
經
驗
和
思
考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曾
因
定
位
隸
屬
問
題
，
社
會

持
有
不
同
看
法
，
喧
騰
一
時
，
但
討
論
的
焦
點
仍
然

不
脫
行
政
機
制
的
思
考
模
式
，
大
家
談
的
亦
多
著
重

在
隸
屬
問
題
。
這
些
現
象
反
映
我
們
的
政
府
部
門
、

政
治
人
物
、
社
會
人
士
，
甚
至
博
物
館
從
業
人
員
還

是
把
博
物
館
這
種
專
門
事
業
當
做
行
政
來
看
。

公
立
博
物
館
作
為
政
府
的
一
個
單
位
，
不
論
層

級
高
低
，
自
然
會
有
行
政
體
制
的
隸
屬
，
然
而
由
於

各
國
國
情
不
同
，
行
政
傳
統
不
同
，
後
進
國
家
很
難

依
樣
畫
葫
蘆
。
後
進
參
考
先
進
，
不
能
只
看
表
面
架

構
，
還
要
清
楚
它
們
的
實
質
運
作
，
探
悉
其
立
意
和

精
神
，
但
這
又
與
該
國
的
行
政
文
化
息
息
相
關
，
不

能
一
概
而
論
。
所
以
所
謂
﹁
文
化
事
權
統
一
﹂
的
想

法
，
不
宜
把
內
容
簡
單
化
，
把
解
釋
擴
大
化
，
其
實

在
注
重
文
化
監
督
的
國
家
，
情
況
往
往
也
是
南
轅
北

轍
的
。
行
政
部
門
對
博
物
館
只
適
合
監
督
，
不
宜
統

御
，
以
專
業
人
才
雲
集
的
法
國
文
化
部
博
物
館
司
尚

且
不
脫
離
這
樣
的
基
調
，
何
況
缺
乏
博
物
館
專
業
的

國
家
。茲

參
考
博
物
館
先
進
的
英
國
和
法
國
，
檢
查
博

物
館
和
政
府
、
社
會
的
三
角
關
係
，
回
歸
博
物
館
專

業
，
以
發
揮
博
物
館
的
功
能
，
完
成
它
的
任
務
，
並

且
在
新
潮
流
中
幫
助
國
家
社
會
發
展
。

從
國
立
博
物
館
聯
會
︵R

M
N

︶
到
公
共
行
政

機
構
︵E

P
A

︶
：
法
國
經
驗

法
國
的
行
政
體
制
偏
於
中
央
集
權
，
藝
術
文
化

管
理
亦
然
，
不
過
從
二
○
○
一
年
新
文
化
部
長
上
任

後
，
開
始
朝
分
權
制
改
變
。

法
國
博
物
館
的
行
政
層
級
隸
屬
於
文
化
通
訊
部

(M
inistère

de
la

C
ulture

et
de

la
C

om
m

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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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物
館
司(D

irectio
n

d
es

M
u

sées
d

e
F

ran
ce)

之

下
，
即
使
大
如
羅
浮
博
物
館
亦
不
例
外
。
博
物
館
司

督
導
全
法
國
三
十
三
家
國
立
博
物
館
︵M

u
sé

e
s

n
atio

n
au

x

︶
，
其
事
務
包
含
文
物
收
藏
、
公
眾
教
育

和
文
化
宣
傳
，
財
政
與
法
務
，
專
業
事
務
及
人
事
行

政
，
館
廳
建
築
以
及
相
關
設
備
，
同
時
亦
籌
畫
研

究
，
維
護
文
物
，
充
實
圖
書
館
與
收
集
檔
案
資
料

︵
註
三
︶
。
不
過
我
們
不
能
簡
單
地
表
相
看
待
，
以
為

博
物
館
司
事
權
統
一
而
且
主
宰
博
物
館
業
務
。
其
實

這
個
行
政
部
門
吸
收
很
多
專
業
人
才
，
有
專
職
的
顧

問
和
學
者
對
各
博
物
館
進
行
專
業
評
估
，
這
是
法
國

的
行
政
傳
統
，
與
我
國
很
不
相
同
。
他
們
尊
崇
專

業
，
人
員
和
財
務
的
控
管
另
有
一
套
機
制
。

討
論
法
國
博
物
館
的
制
度
和
營
運
，
除
博
物
館

司
外
，
另
外
一
個
重
要
的
機
構—

國
立
博
物
館
聯
會

(R
éunion

des
m

usées
nationaux,

R
M

N
)

，
同
樣
不

可
忽
略
。
聯
會
創
於
一
八
九
五
年
，
最
初
只
含
羅
浮

(M
u

sé
e

d
u

L
o

u
v

re
)

、
凡
爾
賽
宮(C

h
â

te
a

u
d

e

V
ersailles)

、
聖
日
爾
曼
安
雷
宮(C

hâteau
S

ain
t-

G
e

rm
a

in
-e

n
-L

a
y

e
)

和

盧

森

堡

宮

(P
alais

d
u

L
u

x
e

m
b

o
u

rg
)

四
家
博
物
館
或
美
術
館
，
爾
後
擴

充
，
至
今
共
有
三
十
三
家
。
它
不
在
行
政
體
制
的
文

化
部
或
博
物
館
司
內
，
但
過
去
都
由
博
物
館
司
司
長

出
任
當
然
主
席
，
最
近
為
求
中
立
，
自
二
○
○
三
年

起
，
司
長
不
再
出
任
主
席
督
導
聯
會
。

會
決
策
採
委
員
會
制
，
委
員
包
括
參
、
眾
議

員
、
高
階
公
務
員
、
文
化
界
人
士
、
收
藏
家
及
博
物

館
館
長
；
當
博
物
館
司
司
長
為
當
然
主
席
的
時
代
，

實
際
負
責
指
揮
者
是
執
行
長
，
後
者
多
由
博
物
館
館

長
出
任
，
如
本
文
開
篇
引
述
的
執
行
長
杜
雷

︵P
hilippe

D
urey

︶
︵
二
○
○
二
年
卸
任
︶
即
是
前
任

里
昂
博
物
館
館
長
。

加
入
聯
會
的
博
物
館
，
門
票
收
入
皆
納
入
聯

會
，
聯
會
負
責
總
管
共
同
資
金
，
由
委
員
會
決
定
文

物
收
購
之
政
策
，
報
請
文
化
通
訊
部
核
定
。
聯
會
統

籌
大
型
展
覽
、
出
版
、
產
品
及
商
務
推
廣
，
決
定
博

物
館
的
分
配
金
額
。
綜
括
言
之
，
聯
會
負
責
所
屬
三

十
三
家
博
物
館
之
接
待
︵
含
門
票
、
導
覽
等
︶
，
收

購
文
物
、
策
展
、
出
版
、
複
製
和
商
務
。
基
本
上
聯

會
對
個
別
博
物
館
的
管
控
甚
強
，
是
一
種
集
權
式
的

運
作
模
式
；
但
它
要
受
行
政
委
員
會
︵L

e
co

n
seil

d
’ad

m
in

istratio
n

︶
的
指
導
，
這
個
委
員
會
成
員
包

括
政
府
代
表
、
大
型
博
物
館
館
長
︵
如
羅
浮
、
凡
爾

賽
︶
和
外
聘
人
員
四
。
行
政
委
員
會
負
責
處
理
聯
會

一
般
政
策
、
預
算
、
收
支
、
人
事
、
薪
資
、
收
購
、

借
展
、
遺
贈
、
票
價
等
事
務
，
所
以
表
面
上
聯
會
管

轄
博
物
館
，
其
實
又
受
大
博
物
館
的
節
制
︵
註

五
︶
。聯

會
並
不
負
責
博
物
館
的
所
有
經
費
，
博
物
館

主
要
的
人
事
費
和
重
大
工
程
建
設
皆
由
國
家
財
政
開

支
，
如
大
羅
浮
計
劃(P

rojet
du

G
rand

L
ouvre)

一
九

八
一—

二
○
○
三
，
羅
浮
長
程
安
管
計
劃(

二
○
○
二

—

二
○
○
五)

皆
動
用
國
家
預
算
支
給
︵
註
六
︶
。
從

國
家
注
入
的
資
源
來
看
，
法
國
博
物
館
的
制
度
與
以

下
即
將
談
到
的
英
國
基
本
上
是
接
近
的
。

法
國
國
立
博
物
館
聯
會
成
立
於
日
本
統
治
臺
灣

之
年
，
一
八
九
五
年
，
過
了
將
近
百
年
，
經
營
體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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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
漸
改
變
。
在
一
九
八
○
年
代
為
因
應
商
業
的
需

求
，
轉
型
為
﹁
工
業
與
商
業
特
色
之
公
共
行
政
機
構
﹂

︵E
tablissem

ent
P

ublic
Industriel

et
C

om
m

ercial,

E
P

IC
.

︶
，
到
一
九
九
○
年
代
，
轉
型
為
公
共
行
政
機

構
︵E

tablissem
ent

P
ublic

A
dm

inistratif,
E

PA

︶
，

以
便
於
經
營
管
理
，
並
自
有
預
算
。
博
物
館
成
為
公

共
行
政
機
構
後
，
自
治
權
增
強
，
館
長
有
更
大
的
管

理
及
決
定
科
學
政
策
之
權
責
。
換
句
話
說
，
博
物
館

減
少
聯
會
的
束
縛
，
取
得
相
對
的
自
主
，
這
是
法
國

博
物
館
的
公
共
行
政
化
。
莫
荷
︵M

u
sée

G
u

stav
e

M
o

reau

︶
和
羅
丹
︵M

u
sée

R
o

d
in

︶
兩
家
博
物
館

一
成
立
即
實
行
此
制
，
不
屬
於
聯
會
。
從
聯
會
蛻
化

出
來
者
，
以
一
九
九
二
年
羅
浮
轉
型
為
公
共
行
政
機

構
最
引
人
注
目
，
文
化
通
訊
部
推
動
此
一
新
政
策
，

凡
爾
賽
宮
︵C

hâteau
d

e
V

ersailles

︶
博
物
館
繼

之
，
而
到
二
○
○
三
年
七
月
奧
塞
︵M

usée
d’O

rsay

︶

及
吉
美
︵M

usée
G

uim
et

︶
兩
家
著
名
的
美
術
館
及

博
物
館
亦
轉
型
︵
註
七
︶
。

綜
觀
法
國
博
物
館
過
去
百
年
的
經
驗
，
在
集
中

監
督
管
理
的
傳
統
下
，
近
年
逐
漸
解
放
，
朝
著
各
館

自
主
化
的
方
向
推
動
。
博
物
館
專
業
經
營
者
一
般
比

較

肯

定

轉

型

，

吉

美

博

物

館

行

政

代

表

︵L
’ad

m
in

istrateu
r

d
élég

u
é

︶
法
爾
沙
︵P

atrick

F
arçat

︶
答
覆
我
的
信
說
︵
註
八
︶
，
﹁
轉
型
後
，
博

物
館
將
享
有
自
主
預
算
，
可
結
集
多
數
收
入
，
負
責

支
付
款
項
；
館
長
可
享
有
較
大
之
權
責
，
可
針
對
明

確
之
目
標
分
配
資
源
。
﹂
總
之
，
成
為
公
共
機
構

後
，
雖
享
有
自
主
權
，
但
責
任
也
相
對
提
高
，
不
能

再
像
從
前
，
事
事
仰
賴
於
聯
會
。
以
羅
浮
二
○
○
一

年
的
預
算
來
看
，
自
有
資
源
占
四
三
．
八
％
，
政
府

補
助
占
五
二
．
六
％
，
將
近
四
十
四
％
的
經
費
是
博

物
館
自
籌
的
，
包
括
門
票
收
入
。
這
是
預
算
的
自
主

︵
註
九
︶
。

轉
型
後
博
物
館
的
行
政
雖
自
主
，
還
是
有
監
督

機
制
，
行
政
代
表
法
爾
沙
︵F

arçat

︶
說
：
吉
美
博

羅浮宮博物館鳥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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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館
將
設
行
政
委
員
會
和
科
技
委
員
會
，
決
定
重
要

施
政
方
針
，
委
員
的
組
成
也
是
多
元
的
，
行
政
委
員

會
甚
至
包
括
職
員
代
表
。

非
政
府
公
共
體
︵N

D
P
B

︶
：
英
國
經
驗

英
國
制
度
與
法
國
不
同
，
沒
有
類
似
於
國
家
博

物
館
聯
會
的
組
織
，
而
是
每
個
博
物
館
獨
立
營
運
，

但
分
別
獲
得
政
府
一
定
的
補
助
。
在
國
家
行
政
體
系

上
，
博
物
館
雖
然
隸
屬
於
文
化
媒
體
體
育
部

(D
e

p
a

rtm
e

n
t

o
f

C
u

ltu
ra

l,
M

e
d

ia
a

n
d

S
p

o
rt,

D
C

M
S

)

，
但
決
策
與
行
政
大
權
歸
於
博
物
館
理
事
會

(B
o

ard
s

o
f

T
ru

stees
)

，
所
謂
隸
屬
的
主
要
意
義
是

透
過
該
部
以
便
從
國
會
獲
得
預
算
。
這
種
制
度
稱
為

非
政
府
公
共
體(N

o
n

-D
ep

artm
en

t
P

u
b

lic
B

o
d

y,

N
D

P
B

)

。
二
○
○
二
年
文
化
媒
體
體
育
部
藝
術
司
司
長
︵

M
inister

for
the

A
rts

︶A
lan

H
ow

arth,
M

P

︵
國
會

議
員
︶
公
布
的
︽
國
家
美
術
館
與
國
家
畫
像
館
評
估

報
告
︾(N

atio
n

al
G

allery
an

d
N

atio
n

al
P

o
rtrait

G
allery

R
eview

)

明
確
宣
示
：

部
會
的
角
色
是
要
為
美
術
館
的
成
功
創
造
條

件
。

T
h

e
D

ep
artm

en
t’s

ro
le

is
to

create
th

e

conditions
for

the
G

alleries’
success

。
︵
註
十
︶

文
化
媒
體
體
育
部
︵D

C
M

S

︶
有
責
任
贊
助
非

政
府
公
共
體
，
它
制
定
全
國
文
化
政
策
，
可
要
求
非

政
府
公
共
體
︵N

D
P

B

︶
對
政
策
付
出
貢
獻
，
而
非

政
府
公
共
體
也
可
以
以
其
專
業
影
響
政
策
的
制
定
；

文
化
媒
體
體
育
部
則
利
用
﹁
補
助
協
議
書
﹂
影
響
博

物
館
的
決
策
，
於
是
二
者
形
成
夥
伴
關
係
，
互
為
影

響
的
循
環(C

ycle
of

influence)

。
政
府
的
政
策
，
原

則
上
要
讓
非
政
府
公
共
體
擁
有
高
度
獨
立
和
自
治

︵independence
and

autonom
y

︶
的
權
力
，
以
便
發

展
它
們
的
計
劃
︵
註
十
一
︶
。

大英博物館的大庭（Great Co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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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國
一
些
重
要
博
物
館
如B

ritish
M

u
seu

m
,

T
ate

G
allery,

N
ational

G
allery,

N
ational

P
ortrait

G
allery

和V
ictoria

and
A

lbert
M

useum

等
均
為
文

化
媒
體
體
育
部
贊
助
的
非
政
府
公
共
體
。
政
府
對
博

物
館
的
責
任
，
以
大
英
博
物
館
一
九
九
五
到
二
○
○

○
年
五
個
年
度
的
財
務
來
說
，
補
助
金
約
占
七
十

％
，
自
營
收
入
只
占
三
十
％
而
已
︵
註
十
二
︶
。
國

家
美
術
館
一
九
九
六
到
二
○
○
一
年
，
政
府
補
助
金

每
年
的
維
持
在
一
九
○
○
萬
鎊
，
自
營
收
入
少
則
六

○
○
萬
，
多
則
約
一
八
○
○
萬
。
總
之
，
英
國
非
政

府
公
共
體
的
博
物
館
，
預
算
得
到
政
府
的
贊
助
約
占

其
總
歲
入
二
分
之
一
到
四
分
之
一
。
︵
註
十
三
︶

即
使
如
此
，
博
物
館
的
獨
立
經
營
依
然
是
政
府

部
門
最
高
的
指
導
原
則
。
藝
術
文
化
須
要
公
共
投

資
，
但
政
府
的
控
制
或
干
涉
應
該
減
到
最
低
限
度
，

這
是
上
述
國
家
美
術
館
報
告
的
結
論
︵
註
十
四
︶
。

博
物
館
愈
離
開
行
政
機
構
便
愈
走
進
社
會
，
英

國
非
政
府
公
共
體
的
博
物
館
沒
有
門
票
收
入
，
像
國

家
美
術
館
多
於
三
分
之
一
，
大
英
博
物
館
略
少
三
分

之
一
的
年
度
經
費
以
及
重
建
工
程
都
要
靠
自
己
營
業

的
利
潤
和
社
會
的
挹
注
。
以
大
英
博
物
館
為
例
，
負

責
出
版
、
零
售
、
文
化
旅
遊
和
產
品
研
發
的
大
英
博

物
館
公
司
︵T

he
B

ritish
M

useum
C

om
pany

︶
，
負

責
大
庭
工
程
及
重
大
慶
典
活
動
募
款
的
大
英
博
物
館

發

展

信

託

基

金

︵

T
h

e
B

ritish
M

u
se

u
m

D
ev

elo
p

m
en

t
T

ru
st

︶
以
及
促
進
新
建
大
庭
商
務
收

利
的
大
英
博
物
館
大
庭
有
限
公
司
︵T

h
e

B
ritish

M
useum

G
reat

C
ourt

L
td.

︶
，
它
們
都
算
是
博
物
館

的
輔
助
單
位
，
任
務
在
協
助
博
物
館
的
營
運
與
發

展
。

其
次
，
博
物
館
的
社
會
資
源
多
來
自
公
益
性
的

外
援
團
體
，
如
大
英
博
物
館
之
友
會
︵T

h
e

B
ritish

M
u

se
u

m
F

rie
n

d
s

︶
，
大
英
博
物
館
美
國
之
友
會

︵T
he

A
m

erica
F

riends
of

the
B

ritish
M

useum

︶
，

大
英
博
物
館
加
拿
大
之
友
會
︵T

h
e

S
o

c
ie

ty
o

f

C
anadian

F
riends

of
the

B
ritish

M
useum

︶
；
另
外

還
有
特
定
典
藏
部
門
的
外
援
組
織
，
如
贊
助
希
臘
羅

馬
部
門
文
物
之
購
藏
與
研
究
的T

h
e

C
ary

atid
s

，
贊

助
古
代
近
東
部
門
的
古
代
近
東
之
友
會
︵F

riends
of

the
A

ncient
N

ear
E

ast

︶
，
日
本
文
物
部
有
日
本
之
友

會
︵Japanese

F
riends

︶
，
印
刷
品
和
繪
畫
部
則
是
大

師
畫
作
贊
助
者
會
︵P

a
tro

n
s

o
f

O
ld

M
a

ste
r

大英博物館遊人如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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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raw

ings

︶
︵
註
十
五
︶
。

法
人
化
與
自
主
之
道

民
進
黨
執
政
後
積
極
推
動
政
府
組
織
改
造
，
關

於
博
物
館
的
改
造
方
向
現
在
尚
未
定
案
，
但
大
體
上

會
朝
﹁
行
政
法
人
化
﹂
設
計
，
我
主
持
的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因
為
屬
於
部
會
在
改
造
方
案
中
首
當
其
衝
。

玆
以
故
宮
為
例
，
就
我
對
這
個
問
題
的
看
法
，
提
供

國
內
博
物
館
界
思
考
。

根
據
行
政
院
組
織
改
造
推
動
委
員
會
和
人
事
行

政
局
公
佈
的
﹁
行
政
法
人
法
草
案
﹂
，
公
立
博
物
館

改
制
為
行
政
法
人
，
人
事
可
以
鬆
綁
，
財
政
可
以
自

主
，
採
購
可
以
彈
性
。
而
對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來
說

︵
其
他
博
物
館
一
般
不
會
有
的
︶
，
也
可
以
遠
離
政
治

意
識
型
態
的
角
力
。
這
麼
說
，
博
物
館
行
政
法
人
化

是
有
百
利
而
無
一
害
的
，
然
而
何
以
大
多
數
的
博
物

館
館
長
卻
抱
持
保
留
的
態
度
，
甚
至
有
人
也
趕
時
髦

地
反
彈
？
俗
話
說
﹁
家
家
有
本
難
唸
的
經
﹂
，
每
個

博
物
館
有
其
特
殊
背
景
、
條
件
和
情
境
，
不
能
一
概

而
論
；
不
過
據
我
所
知
，
大
家
最
擔
心
的
是
財
政
問

題
，
恐
怕
這
是
不
贊
同
的
主
要
原
因
。

財
政
自
主
，
首
先
要
問
能
不
能
自
立
。
我
國
公

表二，國立故宮博物院歲入表2001-02 ﹙單位：新台幣元﹚

2001年 2002年

金　額 百分比% 金　額 百分比%

門票 85,671,265 60.1 88,544,520 65.5 

出版 13,358,935 9.4 14,320,765 10.6

版權 3,789,639 2.7 4,267,837 3.1

場地 2,188,214 1.5 2,534,836 1.9

研習 672,410 0.5 1,078,100 0.8

文物產品 34,010,722 23.9 22,446,989 16.6

其他 2,744,543 1.9 1,985,430 1.5

總計 142,435,728 100 135,178,477 100

正 館 特展 至善園 合計

外國人 本國人 學生

2001年 236,277 1,004,675 143,625
1,384,577 382,712 382,480 2,149,769

2002年 226,249 979,437 160,406
1,366,092 407,946 327,816 2,101,854

表一，國立故宮博物院參觀人數表，2001-01

國立故宮博物院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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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博
物
館
向
來
是
吃
公
糧
的
行
政
單
位
，
缺
乏
經
營

成
本
會
計
的
觀
念
、
制
度
和
做
為
，
如
果
據
以
合
理

化
，
甚
至
抬
出
教
育
文
化
無
限
投
資
、
不
計
成
本
的

大
帽
子
而
進
行
政
治
性
反
彈
，
顯
然
有
失
經
營
者
之

道
，
絕
非
負
責
任
的
態
度
。
我
希
望
這
個
問
題
回
歸

經
營
的
基
本
面
來
探
討
，
所
以
願
意
坦
誠
地
公
開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的
經
營
實
況
，
以
供
大
家
理
性
地
研

討
。

首
先
要
有
的
觀
念
是
，
行
政
法
人
化
雖
然
原
則

性
地
通
用
，
但
經
費
補
助
的
額
度
應
該
各
館
分
別
設

定
。
有
些
館
的
資
源
比
較
充
足
，
依
賴
國
家
補
助
的

額
度
便
可
減
少
，
相
對
的
，
有
些
館
的
收
入
有
一
定

的
限
度
，
就
非
大
大
依
賴
國
家
補
助
不
可
。
收
入
不

符
支
出
，
不
完
全
是
博
物
館
本
身
的
問
題
，
而
和
大

環
境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
譬
如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是
我

國
最
具
代
表
性
的
博
物
館
，
世
界
馳
名
，
它
的
參
觀

人
口
︵
即
門
票
收
入
︶
先
天
地
會
比
國
內
其
他
藝
術

博
物
館
多
；
然
而
若
相
較
於
歐
美
大
博
物
館
，
因
為

我
國
的
觀
光
業
遠
遜
於
歐
美
諸
國
，
所
以
故
宮
自
給

的
力
量
也
絕
對
無
法
與
大
英
博
物
館
或
羅
浮
宮
等
相

比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的
收
支
分
析

以
下
分
析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二
○
○
一
年
和
二

○
○
二
年
兩
個
年
度
的
參
觀
者
與
歲
入
、
歲
出
金

額
。
先
看
參
觀
人
數
。

表
面
上
看
，
故
宮
每
年
參
觀
人
數
超
過
二
○
○

萬
人
，
但
仔
細
分
析
，
表
一
前
三
項
所
顯
示
的
正
館

參
觀
者
大
概
只
在
一
三
○—

一
四
○
萬
之
間
，
遠
遜

於
大
英
博
物
館
二
○
○
一—

○
二
年
的
四
八
一
萬

︵
註
十
六
︶
，
以
及
羅
浮
二
○
○
○
年
的
六
○
九
萬
及

二
○
○
一
年
的
五
○
九
萬
︵
註
十
七
︶
。
此
因
故
宮

與
這
兩
家
博
物
館
的
實
力
懸
殊
，
但
也
因
台
北
的
觀

光
遠
遠
不
能
和
倫
敦
或
巴
黎
相
比
之
故
。
其
次
是
歲

入
︵
註
十
八
︶
。

故
宮
二
○
○
一
年
賺
得
新
台
幣
一
億
一
二
四
三

萬
元
，
二
○
○
二
年
一
億
三
五
一
七
萬
元
，
換
言

之
，
故
宮
自
給
的
能
力
現
在
只
有
一
億
三—

四
千
萬

而
已
，
這
其
中
六
成
以
上
是
靠
門
票
的
收
入
，
分
別

占
六
十
％
和
六
十
五
％
︵
註
十
九
︶
。

反
觀
不
收
門
票
的
大
英
博
物
館
，
二
○
○
一—

○
二
年
自
營
收
入
超
過
一
千
萬
鎊
，
即
超
過
五
億
台

幣
，
不
過
二
○
○
○—

○
一
年
卻
只
有
二
○
○
萬
鎊

法國羅浮宮青年卡海報



而
已
︵
註
二
十
︶
。
而
收
門
票
的
羅
浮
二
○
○
一
年

自
有
資
源
二
億
四
九
九
○
萬
法
郎
，
約
合
台
幣
十
二

億
。
此
數
額
比
故
宮
高
出
將
近
十
倍
，
但
最
大
宗
的

收
入
來
自
﹁
博
物
館
活
動
﹂
，
含
常
態
展
券
、
博
物

館
卡
、
羅
浮
青
年
卡
、
特
展
券
、
團
體
保
留
及
導
覽

和
工
作
室
等
項
目
，
以
門
票
為
主
，
占
總
收
入
的
六

十
一
％
，
與
故
宮
的
情
況
相
同
︵
註
二
十
一
︶
。

這
些
數
據
說
明
一
個
現
象
，
即
博
物
館
的
主
要

收
入
是
門
票
，
所
以
如
果
沒
有
其
他
大
宗
收
入
，
博

物
館
自
立
的
先
決
條
件
一
定
非
有
大
量
的
付
費
觀
眾

不
可
。故

宮
門
票
之
外
的
收
入
占
三
十
五—

四
十
％
，

︵
參
表
二
，
圖
一
、
圖
二
︶
包
含
出
版
品
、
文
物
產

品
、
版
權
、
場
地
出
租
、
研
習
費
等
項
目
。
出
版
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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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
售
連
同
版
權
分
別
占
二
○
○
一
年
和
二
○
○
二
年

歲
入
的
十
二
％
和
將
近
十
四
％
。

另
一
值
得
注
意
的

現
象
是
文
物
產
品
的
收
入
，
二
○
○
一
年
高
達
約
二

四
％
，
係
包
含
原
作
業
基
金
及
福
利
會
的
收
入
，
故

比
率
偏
高
，
但
二
○
○
二
年
的
十
六
．
六
％
比
較
能

反
映
實
況
。
本
院
出
版
品
和
文
物
產
品
的
收
入
可
占

三
成
，
是
一
大
特
色
，
至
於
未
來
可
能
看
好
的
授

權
，
現
在
才
剛
起
步
而
已
。
故
宮
的
民
間
金
錢
捐
贈

尚
付
諸
闕
如
，
但
大
英
占
總
歲
入
的
九
％
︵
二
○
○

一—

○
二
年
︶
，
羅
浮
占
十
四
％
︵
二
○
○
一
年
︶
。

此
項
收
入
繫
於
社
會
風
氣
和
文
化
傳
統
，
臺
灣
還
沒

有
歐
美
的
風
氣
︵
參
看
圖
三
、
圖
四
這
兩
個
博
物
館

的
收
入
比
率
圖
︶
。

關
於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的
自
立
程
度
，
除
賺
錢

能
力
外
，
還
要
看
它
的
消
費
。
︵
表
三
︶

人
事
費
占
支
出
絕
大
部
分
，
二
○
○
二
年
如
果

人事 展覽 保存 研究 動線工程 總計

2001年 320,242 44,821 223,730 5,242 — 594,035

2002年 366,906 46,939 188,851 53,695 100,000 756,191

表三，國立故宮博物院歲出表，1002-02（單位：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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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案
投
資
不
計
，
人
事
費
高
達
四
十
九
％
，
第
二
宗

支
出
是
文
物
保
存
。
故
宮
的
典
藏
遠
比
國
內
其
他
博

物
館
豐
富
，
雖
然
是
一
項
優
點
，
但
就
經
營
言
，
也

是
一
種
負
擔
，
這
是
國
內
同
行
不
太
可
能
碰
到
的
。

二
○
○
一—

二
○
○
二
兩
年
歲
出
，
文
物
保
存
一
項

分
別
占
總
支
出
的
三
十
八
％
和
二
十
五
％
，
這
麼
龐

大
的
開
銷
和
維
護
大
批
文
物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

二
○
○
一
年
度
歲
入
與
歲
出
比
例
約
一
︰
四
．

二
，
二
○
○
二
年
度
一
︰
五
．
六
，
後
者
支
出
偏

高
，
因
為
新
增
數
位
計
劃
和
動
線
工
程
，
屬
於
長
期

性
投
資
，
其
回
收
功
效
當
年
無
法
顯
現
出
來
。

如
果
我
們
採
行
大
英
的
﹁
非
政
府
公
共
體
﹂

︵N
D

P
B

︶
或
羅
浮
的
﹁
公
共
行
政
機
構
﹂
︵E

P
A

︶

制
度
，
博
物
館
歲
入
算
作
自
有
資
源
︵R

eso
u

rces

p
ro

p
res

︶
，
歲
出
扣
除
歲
入
，
短
缺
額
數
算
是
政
府

補
助
︵G

ran
t-in

-aid
,

S
u

b
v

en
tio

n

︶
，
那
麼
故
宮
在

二
○
○
一
和
二
○
○
二
這
兩
個
年
度
自
有
資
源
分
別

表四，國立故宮博物院歲入歲出比較表，2001-02﹙單位：千元﹚

歲入 歲出 短缺

2001年 142,436﹙24%﹚ 594,035 451,599﹙76%﹚

2002年 135,178﹙18%﹚ 756,391 621,21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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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二
十
四
％

和
十
八
％
，
政
府
補
助
則
為
七
十
六
％

和
八
十
二
％
。
對
照
二
○
○
一—

○
二
年
大
英
博
物

館
的
歲
入
，
政
府
補
助
者
占
總
收
入
的
七
十
七
％
，

占
總
歲
出
的
七
十
五
％
，
則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自
立

的
程
度
並
不
比
大
英
博
物
館
差
。
當
然
，
相
對
於
二

○
○
一
年
的
羅
浮
，
自
有
資
源
高
達
四
四
％
弱
，
政

府
補
助
只
占
五
十
二
％
強
，
我
們
的
謀
生
能
力
還
待

加
強
。
不
過
羅
浮
﹁
地
下
街
﹂
長
短
期
場
地
出
租
費

收
入
三
三
五
○
萬
法
郎
，
占
自
有
資
源
的
十
六
％
，

這
絕
對
不
是
別
的
博
物
館
所
能
具
備
的
條
件
。

經
營
博
物
館
，
財
政
基
本
原
則
是
開
源
和
節

流
，
但
文
物
安
全
維
護
的
開
支
是
不
能
減
省
的
。
大

英
博
物
館
亦
然
，
二
○
○
一—

○
二
年
約
占
支
出
的

十
八
％
。
大
筆
開
銷
的
人
事
費
有
其
傳
統
，
故
宮
這

兩
年
人
事
費
占
總
支
出
五
十
四
％
和
四
十
九
％
，
比

起
大
英
的
三
十
八
％
︵
二
○
○
一—

○
二
年
︶
高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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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少
，
比
羅
浮
的
二
十
六
％
︵
二
○
○
一
年
︶
甚
至

高
出
二
倍
以
上
。

自
主
化
與
責
任
化

最
後
我
還
要
再
申
明
一
次
，
博
物
館
制
度
之
改

革
行
政
法
人
化
只
是
原
則
，
實
際
處
理
應
視
各
個
博

物
館
情
況
而
異
，
有
的
甚
至
不
適
合
，
或
者
沒
條
件

成
為
行
政
法
人
。
換
言
之
，
博
物
館
要
有
某
種
程
度

的
自
立
能
力
才
可
能
自
主
，
然
而
我
們
也
應
深
刻
體

認
到
博
物
館
唯
有
行
政
法
人
化
後
，
專
業
才
可
能
受

到
尊
重
，
而
發
揮
它
的
功
能
。
所
以
博
物
館
的
獨
立

自
主
化
與
自
我
責
任
化
是
相
輔
相
成
的
，
這
就
是
博

物
館
的
自
主
之
道
，
英
、
法
不
同
傳
統
、
不
同
制
度

的
博
物
館
的
轉
變
，
都
呈
現
這
個
有
趣
的
共
通
現

象
。

原
則
上
，
行
政
的
干
預
愈
少
愈
好
，
但
政
府
並

不
降
低
對
博
物
館
的
投
資
，
投
資
比
率
當
視
各
個
博

物
館
的
條
件
而
異
，
但
博
物
館
本
身
也
必
須
自
我
要

求
承
擔
更
大
的
責
任
。
博
物
館
是
一
個
國
家
文
明
的

指
標
，
為
發
揮
它
的
專
業
，
應
使
它
更
近
於
社
會
團

體
，
而
淡
化
行
政
機
構
的
角
色
；
不
過
大
博
物
館
在

政
府
體
制
中
，
仍
然
應
受
到
制
度
性
的
尊
崇
，
它
們

建
有
監
督
機
制
，
並
且
定
時
接
受
評
鑑
。

我
相
信
唯
有
健
全
的
財
政
，
博
物
館
才
可
能
實

現
它
的
功
能
，
完
成
它
的
使
命
。
學
術
研
究
，
教
育

推
動
和
知
識
經
濟
是
可
以
並
行
不
悖
的
。

註
釋

國立故宮博物院出版品和複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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